
记：婚前约定的财产协议受法律保护吗？
柯：这种情况实务中出现得比较多，比如

冯轲与张靓颖的《财产协议书》就是如此。这
个协议是否生效，取决于之后两人是否登记
结婚。如果冯轲与张靓颖没进行婚姻登记，
他们的《财产协议书》就不生效。

要提醒大家的是，签了协议后，要及时办
理相关手续。像我国的不动产是以登记为
准，签了协议的夫妻应及时办理房屋的变更
登记。比如，夫妻一方婚前个人房产登记在
自己名下，如果协议约定归另一方所有或共
有，那么如果没有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一方仍
可以对该婚前房产进行转让等。

山东日照的张某与王某婚后签订了《夫
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张某婚前购买的一套
房产归二人共有，待贷款还清，再变更所有
权。2014 年，张某诉至法院要求与王某离
婚。王某同意离婚，但主张双方已就涉案房
屋做过公证，要求对涉案房屋进行分割。张
某则主张，对房屋权属一半的赠与是基于婚
姻，婚姻不能持续，当然要撤回赠与。法院审
理认为，双方未在公证前将房产证进行变更
登记，不动产物权未完成转移，张某要求撤回
婚前财产的赠与不违反法律规定。最终法院
判决房屋归张某所有，张某则应当给付王某
婚内共同还贷的折价款。

约定后未变更登记 房子仍然不是你的

约定债务各自负责 可以避免承担外债

记：有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万一碰上
离婚，是不是就按协议来分财产？

柯：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对双方财产的归
属进行了明确，一经订立，只要内容不违背
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就具有法律效
力。万一离婚，分割财产基本上就以此协议
约定的内容为准。可以说，夫妻财产约定协
议是双方权利的保障书。

北京的刘先生 2010 年认识了比自己小
30岁的王女士，动了再组家庭的念头。前妻
去世后，刘先生居住的房屋由他和两个儿子
共同继承，刘先生占其中50%的份额。当年，
刘先生和王女士签了份《财产约定协议书》，
约定现住房中属于刘先生的份额归王女士
所有。随后两人领了结婚证。谁知，2012
年，刘先生以与王女士签订的协议书显失公
平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协议无效。法院
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受法律保护。刘先
生的主张不符合《合同法》中规定的几种合
同无效的情形。最终刘先生的诉讼请求被

驳回。案例中除了刘先生诉讼请求设计可
能存在瑕疵外（其诉讼请求应为撤销夫妻财
产约定协议似乎更为恰当），一般夫妻财产
约定协议是很难被法院认定无效的。

记：夫妻财产约定协议还有什么作用
呢？

柯：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有一个很大的作
用，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一方避免承
担外债。如果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各自名下
的债务各自承担。那么，一旦一方举债，出
借人知道这对夫妻有这样的协议，就只能向
借款的一方主张。

2009 年，黄某与杨某结婚后，就杨某经
商问题产生分歧，为此双方签了份夫妻财产
约定协议，约定杨某经商期间的债权、债务
均由杨某个人负责；共同财产中的住房归杨
某所有，商铺归黄某所有。后杨某经商失
败，欠下80万元债务，债权人李某起诉要求
杨某、黄某共同偿还80万元欠款及利息。法
院审理认为，杨某和黄某的房产已进行产权
变动登记，即推定第三人李某知道已按协议

进行物权的变动的事实。既然推定李某知
道该协议，依法应由杨某用其个人所有的财
产清偿债务，故对李某要求黄某共同承担债
务的请求不予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婚姻法》第十九条规
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
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
所有的财产清偿。”要让所有债权人知道夫
妻间有财产约定协议且留有证据，并不现
实。因此，即使有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也有
可能需共同承担债务，但夫妻之间可通过内
部追偿的方式要求对方赔偿。

出轨一方净身出户 此类约定不受保护

网店和游戏充值卡 都可进行财产约定

记者（以下简称记）：什么是夫妻财产协
议？一定要书面形式吗？

柯荣明律师（以下简称柯）：夫妻财产约
定协议是舶来品。传统观念认为谈钱伤感
情，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对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少有人问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越来越
多的人接受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所谓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就是夫妻对

婚前和婚后的财产进行约定的书面协议
书。《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
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
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
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
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它最重要
的特点，就是不管之前的财产，还是现在
的财产，或是将来可能取得的财产，都可
以通过一纸协议书明确约定财产归任何
一方或者双方。

要注意的是，违法所得的财产绝不可约
定；约定的形式必须是书面，口头、录音、微
信等都不行。约定双方共同共有的，只有把
婚前个人财产约定为夫妻共有才有意义。
对婚后财产约定属双方共同共有没啥必要，
因为我国法律对没有约定的推定为夫妻共
同共有。如冯轲与张靓颖的《财产协议书》
对婚前财产约定为婚后共有是有意义的，因
为婚前财产属于个人。但对婚后取得的财

产也约定共有，这个意义不大。
记：约定的财产里，可以包括网店、游戏

卡吗？
柯：当然包括。夫妻财产协议约定的财

产范围，主要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动产如手
机、汽车、电脑、字画等；不动产如房子等。
此外还包括权利，如对外的债权（包括存款
等）、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专利、商标权
等）、对外投资的财产（包括股权等），以及新
型的财产形式（包括虚拟财产中的网店、游
戏充值卡等）。总之，只要有价值且能通过
市场转让的财产，都可以在夫妻财产协议中
进行约定。

实务中，会碰到一些夫妻把不是自己的
财产约进了协议里，最常见的就是夫妻将父
母、子女的家庭共同共有的房产进行约定，
这就侵害到第三人的财产了。不是自己的
财产不能约定进夫妻财产协议中；如果约定
了，之后如果不能取得该财产，对此部分的
约定当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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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出轨净身出户 这样的约定有效吗？
听律师详解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有关婚姻财产问
题，向来备受关注。

18日，王宝强与马
蓉的离婚官司在北京开
庭，其中的财产如何分
割是焦点问题。不久
前，张靓颖男友冯轲和
张母因财产问题闹得不
可开交，后来冯轲晒出
《财产协议书》，事情出
现了大逆转。在名人婚
姻频频闹出的财产风波
中，“夫妻财产协议”这
一名词越来越多地走进
大众视野。

何为夫妻财产协
议？哪些财产可以约
定？它与离婚协议有何
不同？本周二晚上7：
30，本报微信公众号
（zjfzbs）主办的“法治
微沙龙”特别邀请浙江
政法联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杭州市律师协
会民商专业委员会委
员、杭州合欢心理咨询
服务中心特邀律师柯荣
明律师，围绕夫妻财产
协议的约定与作用上了
一堂“微课”。本期《看
法》栏目将“微课”精彩
内容，以问答方式整理
刊出，方便大家阅读。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
多的法律知识，可以关
注本报微信公众号，我
们会定期推送大家关心
的话题。如果您有想听
的课程，也可在关注本
报公众号后发微信给我
们，我们将从中选择话
题，邀请律师上课。

本期策划：沈洁琼
本期执行：汪盼宏 陈毅香

【核心提示】

本期“微课”主讲人：柯荣明律师

记：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可以约定“一方
提出离婚，全部财产归另一方”吗？

柯：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的只能是财
产，而不是财产之外的具有人身属性的权
利，比如约定不得离婚或者不得出轨、不得
使用家庭暴力等，这些都是无效或者不属于
夫妻财产协议能够约定的范围。如果约定
以出轨一方净身出户为条件，就不是真正的
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2013年4月，一对夫妻来到江苏沭阳县
公证处，欲办理一份协议书，内容包括：“夫
妻双方不得背叛对方，否则背叛一方离婚后
将净身出户，夫妻双方的财产全部归另一
方。”公证员答复说，现在的法律还没有相关

依据可为无形的“道德问题”作公证，同时
“背叛”这一情感问题难以明确衡量，对此进
行公证有违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理念。

这对夫妻的协议其实属于忠诚协议。
从目前实务角度来说，此类协议不受法律保
护，但法律也不反对。一旦一方违约，是不
能要求法院判决履行忠诚协议约定的义务
的。上海地区的法院就明确要求对有关夫
妻忠诚协议之类的案件，法院不予受理。

记：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与离婚协议书有
何不同？

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协议。离
婚协议书是离婚时，对离婚本身以及财产、
子女抚养问题的约定；夫妻财产约定协议，

是不能约定以离婚为前提的，否则就变成离
婚协议书了。离婚协议书需在民政部门办
理变更登记后才能生效，没有登记离婚，离
婚协议就没有约束力。


